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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资产”）告知函，南方资产

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于2014年8月14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436,83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47%。本次减持后南方资产持有公司股份138,277,287股，持股比例为43.41%，

其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南方工业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4年8月14日至
2014年8月15日 

10.03 1,886,833 0.65 

集中竞价

交易 2015年4月7日 15.12 550,000 0.19 

大宗交易 2017年2月24日 26.85 2,000,000 0.63 

合  计  18.25 4,436,833 1.47 

南方资产、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截至

本公告日，上述三家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9,837,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59%。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今，除本次减持外，上述三家公司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022,743 股，占公司原股本的 1.73%，占公司发行股份并配套募集资金实施后最新

股本的 1.5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总股本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总股本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南方 合计持有股 142,714, 291,026, 49.04% 138,277, 318,566, 43.41% 



工业

资产

管理

有限

责任

公司 

份 120 000 287 172 

其中：无限

售条件股份 

142,714,

120 

291,026,

000 
49.04% 

138,277,

287 

291,026,

000 
43.41% 

     有限

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注：公司于 2017年 2月完成发行股份并配套募集资金，公司总股本由 291,026,000

股增加至 318,566,172股，发行股份并配套募集资金实施后，南方资产持股比例被稀

释。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南方资产及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直接或间接

全资子公司，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减持前，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公司50,756,653股，同时通过南方

资产间接持有公司142,714,120股，通过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53,480股，合计持有公司194,524,253股股份，持股比例66.84%，是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 

本次减持后，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公司50,756,653股，同时通过南方

资产间接持有公司138,277,287股，通过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803,780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189,837,720股，持股比例59.59%，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2、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南方资产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本次减持

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在相关文件中做过最低减持价

格等承诺。 

4、南方资产本次减持公司股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情况。 

5、南方资产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是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

数的5%。 

三、备查文件 

南方资产股东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